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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08 年 8 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第 5959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东帝汶局势”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欢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东综合团）

的报告（S/2008/501），以及秘书长东帝汶问题特别代表阿图尔·哈雷先生

2008 年 8 月 19 日所作的通报。 

 “安全理事会赞扬东帝汶政治领导人及国家机构以尊重该国宪法程序

的方式，迅速、坚决和负责任地应对了 2008 年 2 月 11 日发生的令人遗憾的

事件。安理会确认，虽然自 2006 年 5、6 月的事件以来，东帝汶整体安全局

势已取得进展，但该国的政治、安全、社会及人道主义局势依然脆弱。 

 “安全理事会欢迎有关方面继续努力，通过各种机制，特别是高级别协

调扩大会议、三方协调论坛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的继续斡旋，推动东帝汶的

对话及民族和解。安理会也欢迎最近在缓解国内流离失所者处境方面的进

展。 

 “安全理事会重申，对东帝汶安全部门进行审查和改革依然重要，特别

是需要确保国家警察（东帝汶国家警察）与军方（东帝汶国防军）在内外安

全方面的作用和职责有明确的分工，加强法律框架，强化文职监督机制和问

责机制。安全理事会对该国当局和联东综合团为重组东帝汶国家警察所作的

努力予以肯定，并欢迎 2008 年 5 月 16 日访问东帝汶的警务问题专家团的报

告（S/2008/329），以及为落实该报告所提建议而采取的必要步骤。安理会

强调指出，在东帝汶建立一支独立、专业和公正的警察队伍是一个长期过程，

国家对此的掌控权是这方面的核心，联东综合团在帮助确保东帝汶国家警察

做好准备并有能力重新履行其维持治安的职责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回顾，国际社会需要持续支持东帝汶发展和加强其体制，

并进一步建设司法部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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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还重申持续努力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的重要性，强调东帝

汶政府落实联合国特别调查委员会 2006 年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重要性。安

理会欣见东帝汶领导人坚信必须伸张正义并决心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

象。安理会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需要应付东帝汶的社会经济挑战。在这方面，安理

会欣见东帝汶政府推出《2008 年国家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公共安全和安保、

社会保障和团结、正视青年人的需要、就业和创收、改善社会服务的提供、

加强透明度并使政府发挥更大效力。安理会还欣见东帝汶与联合国签署了

《2009-2013 年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这一框架可为东帝汶在发展道路上提

供重要的工具。 

 “安全理事会重申完全支持联东综合团的工作，赞赏秘书长及其特别代

表继续努力确保全面执行联东综合团的任务。安理会鼓励联东综合团根据其

任务规定，继续同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所有相关伙伴进行合作，

以支持东帝汶政府。安理会回顾，它曾请秘书长与东帝汶政府协商拟订一项

中期战略，制定衡量和跟踪进展情况的适当基准，并在他认为适当时提交进

一步报告。” 

 


